
1

前 言

中国司法逻辑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至 90年代中期曾呈现出
勃勃生机，一时间，《刑事侦查逻辑》、《预审逻辑》、《办案逻辑》、《法

律逻辑》、《劳改逻辑》等如雨后春笋，迭有出版。然而，时至今日，我

国司法逻辑教学和科研却走到了十字道口：一方面司法社会实践迫

切需要逻辑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警官院校的司法逻辑教学和科研不

能生动展现司法社会活动鲜活的逻辑思维实践，不能有效指导司法

实践，出现理论研究滞后实践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2005年 5月笔者正伏案于《侦查逻辑能力》的写作而苦于搜索
案例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办了一个“五一特别探案”栏目，笔者

为之一动。恰逢我院逻辑学被评为精品课程，急需教材建设，于是

《司法逻辑学》编写计划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全国有关兄弟院校的大

力支持。

《司法逻辑学》的理论体系由三个有机部分构成：基础理论、实

践运用、操作技巧，并设计适量的训练习题。《司法逻辑学》力图展

示当今时代司法社会实践的生动性和规律性，密切结合警官政法院

校培养人才目标，以学以致用为原则，努力提高学生运用逻辑于司

法业务工作的技巧与艺术，以指导司法实践。

《司法逻辑学》的各章撰稿人为（以章节为序）：第一章，刘国贺；

第二章，刘国贺、辛力军、胡劲松、何桂英、何欣；第三章，黄学愚、徐

宏辉、杜丽丽；第四章，张素芳；第五章，金建国；第六章，邵守臻；第

七章，肖俊勇、魏曼莉；第八章，刘恒志；第九章，柴学友。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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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编独立完成。

由于成书仓促，可资借鉴的资料有限，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

赐教！

最后，对给予本书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特

别感谢中国首席谈判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高峰教授对本书的关

心和支持！

作 者

2006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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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开设的许多学科（课程），时至今日，其

中的大多数学科不见了，消失了，唯有逻辑学从人类第一所大学开

设至今，犹如科学丛中的奇葩，常开常艳，犹如科学百花园中的常青

树，长盛不衰。这是科学的奇迹！更是人类的奇迹！它引起了我们

对逻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一门普通的学科何具如此之魅力？

人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充满好奇地探索着自然、社会

和人类自身。遗憾的是，比较对自然、社会的探索，人类对自己的认

识则漫长得多，缓慢得多，甚至肤浅得多。正是逻辑学的诞生，人类

才真正掌握了敲开思维这个“黑箱”的钥匙，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变

得光明起来。

逻辑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因

为两千多年前，早在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逻辑学就诞生了，其

中尤以古希腊的学者对逻辑学的贡献最大，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年—公元前 322年）被推崇为逻辑学的“开山鼻祖”，他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演绎逻辑系统；到 16世纪，英国思想家弗
兰西斯·培根（公元 1561年—公元 1626年）又创立了归纳逻辑系
统；到 18世纪，现代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相继诞生，使逻辑学的
理论体系更完整。说它年轻，因为它的理论还在不断地发展，不断

完善中，尤其是逻辑理论与人们的思维实践关系的研究、即怎样引

导人们由自发的逻辑而进入自觉的逻辑（理性思维），则历史的落到

了新一代逻辑工作者的肩上，责无旁贷！

弗兰西斯·培根说：逻辑使人睿智。逻辑学与司法学是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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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来的一对孪生姊妹，以至我们无法分清是逻辑学依赖司法实践

而诞生，还是因为先有了逻辑学人们才应用于司法实践的。逻辑

学与司法学体现出彼此依赖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现有的资料考

证，在逻辑学诞生前，就曾有“智者”专门讲授辩论的方法，以提高

学生运用逻辑技巧的能力，参加社会诉讼活动（打官司）。随着司

法活动的丰富和发展，反映这种司法实践活动的推理小说应运而

生，文学家们塑造了大量“大侦探”的艺术形象。无论是西方的歇

洛克·福尔摩斯（英国作家阿·柯南道尔塑造）和赫丘里·波洛

（英国作家阿加沙·克里斯蒂塑造），还是东方的鬼贯警部（日本

作家鲇川折地塑造）和霍桑（中国作家程小青塑造），他们那神奇

惊险的破案手段和缜密严谨的逻辑推理，不知吸引和倾倒了多少

读者。艺术总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它向我们展示了司法与

逻辑密切关系的光明前景！

逻辑的生命在于运用。作为警官政法院校必修课程之一的

逻辑学，仅仅讲授普通逻辑的基础理论是脱离实际的；不能展现

司法社会实践运用逻辑的生动性、形象性、可操作性也是不够的。

值得欣慰的是，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我国逻辑工作者对于
司法社会实践运用逻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如刑事侦查的《刑事侦查逻辑》、《预审逻辑》、刑事检察的《检

察逻辑》、刑事审判的《法律逻辑》、教育改造罪犯的《劳改逻辑》等

如雨后春笋，展现出舍我其谁的理论气概。但同时也表明，我国

司法实践应用逻辑，毕竟时间较短，无论理论的探讨还是实践操

作，都还较为肤浅，远不能反映丰富生动的司法社会实践活动的

真实。且多按公、检、法、司各自为战，显得肢离和零星，急需一部

从大司法大视角着眼的《司法逻辑学》以回答我国司法实践现实

提出的逻辑理论问题和从实际需要出发提高逻辑能力的实践操

作问题。《司法逻辑学》以学以致用为己任，发挥集团优势，努力

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司法实践应用逻辑的航空母舰，打造中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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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逻辑学》权威性地位和品牌。

第一节 司法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一、“逻辑”的含义

逻辑是一个外来语，它是由英文的 logic音译过来的，而 logic
又导源于希腊文 σyos（逻各斯），按照 σyos的原义，它是指思想、
理性、言辞、规律性等，古代西方的学者用“逻辑”指称推理论证的学

问。日本学者则把“逻辑”译为“论理学”。我国近代学者曾把“逻

辑”译为“名学”、“辨学”、“理则学”等等、民国初年，著名学者严复第

一次根据 logic音译为“逻辑”，当代学者通称之为“逻辑学”。
在现代汉语里，逻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语言

环境里，有不同的含义：

1.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如“历史的逻辑”，“生活的逻辑”等。
2.指某种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特殊的理论，如“强盗逻辑”，“帝

国主义逻辑”等。

3.指思维的规律，规则，如“演讲要打动听众，就必须合乎逻
辑”等。

4.指一门学科即逻辑学，现代逻辑已发展演绎为三大门类：形
式逻辑（又名普通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

二、什么是思维

人们在认识和探索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探索自

己的主观世界。逻辑学正是一把启开人自身“大脑机制”这个“黑

箱”的金钥匙，也就是说，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恩格斯

说：逻辑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2253页）。
那么，什么是思维？



4 司法逻辑学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制，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能动认识反映活

动过程。

人们的认识起源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个别

的、表面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第一步是感觉。感觉

是关于个别客观事物的个别方面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感觉再往

前推进一步就是知觉。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感觉

的综合，是关于个别客观事物整体的认识。由于记忆的作用，当人

们离开某事物而能将该事物的全貌在脑子里呈现出来，这种离开

客观事物而能呈现事物全貌的认识叫做表象。表象是感性认识的

最后阶段，也是理性认识的萌芽。它一身兼有两重属性：一头与感

性认识相衔接，一头与理性认识相衔接，是联结感性认识与理性认

识的桥梁。但无论感觉、知觉还是表象，都只是感性认识，都还不

是思维。而人们的认识运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必然要由感性认识

而到达于思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由感性认识而到达于思维。”

（毛泽东，《实践论》）

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在获得大量的、丰

富的和合乎实际的感性认识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

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工夫，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制造出正确的

概念和理论来。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感性认识的质变和飞跃。毛

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概念这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

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

上的差别，而且有了质量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

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

比较感性认识和思维，它们两者有以下严格的区别：

1.认识的性质和目的不同。感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片面、事
物的表面、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其目的在于为人们的思维提

供原材料或依据；而思维则是关于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事

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其目的在于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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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认识的工具不同。感性认识是借助人们的感觉器官，即通过
眼、耳、鼻、手等认识工具来反映事物，它直接与人们的实践活动相

联系，因而是直观的、具体的、形象的；思维则不同，它以概念、判断、

推理为工具来反映客观现实的内在本质，它间接与人们的客观实践

活动相联系，因而是间接的、抽象的、概括的。

综上所述，思维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

过程。

三、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但研究思维的科学不只是逻辑，如哲学、

心理学、生理学等都是研究思维的科学。那么，逻辑学不同于其他

科学之处是什么，即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

逻辑学是以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

也研究人们认识现实的简单逻辑方法的科学。

（一）什么是思维的逻辑形式

任何思维过程都是由概念、判断、推理来承担和表现的。概念、

判断、推理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任何思维都有具体内容，也有逻辑

形式，反映在概念、判断、推理中的特定对象及其属性，叫做思维的

具体内容。思维内容各部分间的联系方式（形式结构），叫做思维的

逻辑形式。例如：
(1)所有民法都是调整人们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
(2)如果他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则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或者甲作案，或者乙作案

这些都是判断，例(1)肯定了“民法”这个对象具有“调整人们民
事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一属性，这就是该判断的具体内容。它的逻

辑形式是把“民法”与“调整人们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组合在一起

的连接方式：“所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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